附件1

江苏省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我省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开展对省本级及示范城市辖区内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状况的统计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民用建筑能耗数据采集标准》（JGJ/T154-2007）及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我省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实施能耗统计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统计对象包括区、县以上机关办公建筑、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公共建筑、总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学校园，以及使用各级政府提供的资金进行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低能耗建筑、绿色建筑示范的公共建筑工程项目。
第四条  建筑能耗统计活动应当坚持客观、完整、准确、及时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活动的实施与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结合年度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工作计划，编制本地区的能耗统计计划，并接受同级统计部门的业务指导。具体的建筑能耗统计活动可以委托建筑节能专门机构实施。

第六条  建筑能耗统计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筑名称、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建筑功能、建成使用年代等建筑基本信息。

（二）年（月）度能耗量、年（月）度分类能耗量、集中供热（供冷）量、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年（月）度用水量、年度单位能耗等建筑能耗指标；

第七条  建筑能耗统计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统计数据通过以下途径获得：

（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已有的统计数据；

（二）城市建设档案中已经存档的数据；

（三）被统计对象填写的数据；

（四）专人进行现场调查和统计获得的数据；

（五）建筑能耗数据自动采集系统获得的数据；

（六）能源供应部门提供的数据。

第八条  建筑能耗统计数据采取基层单位采集、逐级汇总报送的方式处理：

（一）县级以上城市作为统计基层单位，负责对本辖区内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统计对象的建筑基本信息和建筑能耗数据进行统计，并逐级上报到省建设厅。
（二）省建设厅对各市的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后，上报建设部。

（三）统计数据采用电子报表的形式，通过建设部建立的民用建筑能耗数据采集报送系统报送。
第九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建筑能耗统计机构依法享有统计调查权、报告权、监督权，对建筑能耗统计数据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条  统计对象有责任配合建筑能耗统计工作，有义务如实提供或填报建筑能耗统计报表或其他统计资料。

第十一条  统计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建议相关统计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拒报或者屡次迟报建筑能耗统计报表或者其他统计资料的；

（二）转移、隐匿、毁弃原始记录、原始台帐、建筑能耗统计报表以及与统计有关的其他数据或信息的；

（三）干扰或阻挠统计工作人员行使统计监督职权的；

（四）擅自编制统计调查报表的。

第十二条  受委托承担建筑能耗统计工作的统计实施机构及其统计人员在进行建筑能耗统计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理：

（一）篡改、拒报、迟报、误报或者漏报建筑能耗统计报表或其他统计资料的；

（二）利用统计调查工作之便，擅自使用、公布或者泄漏其所掌握的能耗统计报表、统计资料的；

（三）泄露统计对象的商业秘密的。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